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

第 1643 号建议的协办意见

龙岩市人民政府办公室：

张桂琴代表提出的《关于协调统筹龙岩氟新材料产业布局

建议》（第 1643 号）已收悉。我单位的办理意见如下：

2018 年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省工信厅等 4 部门联合印发《关

于促进我省氟化工产业绿色高效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闽工信石化

〔2018〕29号），根据萤石资源分布以及区位优势、环境容量等，

对我省氟化工产业进行科学布局安排，以推动氟化工产业绿色

高质量发展；其中，在漳平市布局设立漳平市新材料产业园，

之后又设立了漳平华寮化工集中区发展氟化工产业。

2024 年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我省“流域上游化工

园区达标认定工作不严格”，并列为典型案例通报。在整改推进

过程中，省直主管部门结合化工园区安全风险等级评估、发展

现状和产业定位等情况，经报省政府同意，漳平华寮化工集中

区等 6 个化工园区被取消认定资格。

张桂琴代表提出“加强与省工信厅、生态环境厅等省直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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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沟通协调，争取支持漳平规划建设氟新材料产业园区”的建

议，贴合漳平市拥有丰富萤石矿资源的现状，对于推动从资源

优势向产业优势高质量转型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。当前，全省

正在研究推动氟化工产业布局优化调整，张桂琴代表的建议可

在下一步工作中参考汲取借鉴。

下一步，我厅将结合全省氟化工产业布局的优化调整的工

作部署，一是配合相关部门，指导漳平化工集中区及区内化工

企业持续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，为后续漳平市氟化

工产业发展奠定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；二是配合相关部门，指

导龙岩市加强产业链研究，严格按照《福建省化工园区建设标

准和认定管理实施细则》的要求，科学审慎论证在龙岩市规划

建设氟新材料产业园区的必要性、可行性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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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、省政府办公厅。


